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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2-1 原告黄甲、杨某与被告黄乙民事信托纠纷案

黄甲与杨某系再婚夫妻，双方于1989年10月6日登记结婚。黄乙系黄甲与前妻所生之子。1999年
年底，黄甲、杨某出资人民币109,000元购买了系争房屋，系争房屋的性质为公有住房。因黄甲
、杨某的户籍不在上海，于是将系争房屋的租赁户名登记为黄乙。后来黄乙取得了系争房屋的租
用居住公房凭证。2000年11月，黄甲、杨某、与子女黄乙、黄丙、黄丁达成了家庭内部协议，内
容为：“我们夫妇竭尽毕生储蓄购置了某号402室，以度晚年。因目前两人户口尚在大屯，不能
办购房手续，故暂用黄乙名义办购房手续。该房之所有权与相关权利，应属我们夫妇。今后如何
处理该房，决定权在我们。我们将据各子女与我们相处之表现与现状另行决定。今立此据知会相
关各方，以免日后矛盾，并请共同监督之。”落款处有黄甲、杨某、黄乙、黄丙、黄丁签名。目
前系争房屋由黄甲、杨某居住使用。

审理中，黄乙表示，黄乙成为系争房屋的承租人是双方协商的结果，不同意变更租赁户名，当时
签订家庭协议时，并未讲过要迁入户口。不同意购买系争房屋，也没有能力支付对价。要求维持
房屋现状，让黄甲、杨某继续居住。本院向黄甲、杨某释明诉讼风险后，两人表示仍然坚持诉讼
请求。

审理法院认为，系争公房由黄甲、杨某出资购买了使用权，但由于两人户口在外地，故以黄乙的
名义出面购买。家庭协议的内容也反映黄乙只是系争公房挂名的承租人，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为黄
甲、杨某。因此，双方之间并非信托关系，而是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购买人的关系。黄乙是系争公
房名义上的承租人，对系争公房并无相关权利。如黄甲、杨某符合入户条件，可由房屋出租部门
对此进行调整。目前系争公房也由黄甲、杨某居住使用，黄乙并未妨害两人对系争公房的使用。
现黄甲、杨某要求黄乙按照市场价格支付系争公房对价，在黄乙表示不同意的情况下，对黄乙构
成强制性出售，违反了民事行为意思自治的原则，故对黄甲、杨某的请求，本院难以准许。据此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黄甲、杨某要求被告黄乙按
照市场价格支付上海市宝山区某号402室公房对价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
为2,150元，由原告黄甲、杨某负担。

案例分析及问题：

法院认为：“现黄甲、杨某要求黄乙按照市场价格支付系争公房对价，在黄乙表示
不同意的情况下，对黄乙构成强制性出售，违反了民事行为意思自治的原则”，具
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并不一定要否认信托关系的存在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把承
租人和实际承租人之间按信托关系对待能够更好的处理纠纷。

本案中，当事人成立信托的意思明确，法院认为双方仅是“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购买
人的关系”而“并非信托关系”，论证并不具有说服力。信托制度的重要功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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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把财产权的真正享有者和财产的名义主体分离。如果不能认定原被告之间的信
托合同构成规避法律或者违反公序良俗的信托，则原被告之间的信托关系应属有效
。根据信托法的规则，原告作为受益人自然可以要求被告（受托人）将信托利益转
移给原告，使原告成为租赁户主。当然，在目前的规则框架内，因原告没有上海户
口，无法实现承租权的直接转移，法院不能支持原告的这一诉讼请求。此时恰当的
做法是承认信托有效，但驳回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市场价格购买的请求。

之后，在法律允许原告将租赁权转让或者意定继承的时候，由被告作为受托人根据
原告（委托人）的意愿进行处分。

根据信托法原理，信托财产可以是承租权这样的债权（虽然公房承租具有一定的特
殊性），受益人作为债权的实际享有人，理应享有对承租权的处分权。法院不支持
信托关系成立，维持现状，表面上看原告没有什么权利受到侵害，但是实际上，因
房屋租赁权在被告名下，又不承认原告完整的信托受益权，原告未来按照自己意愿
处分自己财产权的权利受到了侵害。

[1]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09）宝民三(民)初字第132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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